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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2004年1月逮捕被告人以来，围绕《南方都市报》案，

法律界以及公众舆论发生了非常激烈的争论（参见《财经

》2004年第6期《“南都案”一审开庭》和2004年第11期《“

南都案”出现显著变数》）。 根据我的观察，本案实际上涉

及多个层面的问题。在这里，囿于文章的旨趣和篇幅，我仅

就定罪量刑方面的法律专业性问题发表一点个人看法。 据报

道，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04年6月7日作出终审判决，确

认了一审的定罪，只是对量刑略有减轻，从有期徒刑12年改

判为8年。我不得不指出，这仍属于重判。这项审判结果是很

不公正、很不妥当的，应该予以批评和纠正。 喻华峰遭到指

控的主要罪名是贪污。按照中国刑法的规定，认定贪污罪需

要满足三个基本条件，即行为人必须具有国家工作人员或者

受国家机关等委托行使管理职能的身份；利用了职务上的便

利；以非法手段占有国有财物。 但是，在本案中，有关资金

的处分是以编委会名义根据既有权限作出的集体决定，要论

罪也得算是“单位犯罪”，既不属于喻华峰个人的贪污行为

，也不具备数人共犯贪污的隐密性和共同责任。 进一步推敲

案情以及有关法律规定就会发现：在这里，其实无论是个人

犯罪还是共同犯罪，或者从单位犯罪的观点来看，贪污罪也

都是不能成立的。即使要公诉和定罪，也应该按照刑法第396

条的规定以私分国有资产罪来指控有关人士。 1997年改正刑

法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增设私分国有资产罪，其目的正是要避



免对贪污罪条款的滥用。但是，担任此案的两级法院审判人

员似乎无视刑法第382条与第396条之间的区别以及立法机关

的良苦用心。比较一下这两个条文就知道，根据私分国有资

产罪的规定来指控喻华峰会更加切合案情和法意。如果照此

重新立案审理，那么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只是主管人以

及其他有直接责任的人员；根据“数额较大”的标准来量刑

，只能判处三年以下徒刑或者拘役以及并处或单处罚金。可

见，是贪污罪还是私分罪，后果大不一样。 不过本案即使以

私分国有资产来指控被告人，其实也同样是站不住脚的。认

定私分罪需要一个前提条件，这就是作为分配对象的只限于

国有资产。国有资产管理局在1993年颁布《国有资产产权界

定和产权纠纷处理暂行办法》，以第二条对“国有资产”的

概念给出了明确的定义。特别是该办法的第12条第三项直接

规定已提取用于职工奖励、福利等分配给个人消费的基金不

属于国有资产。本案被私分的只是提留奖金，显而易见，有

关人员与私分国有资产罪也不沾边。至于被告人是否违反内

部财务制度，要不要被追究行政上的责任，在道义上如何评

价对广告收入的提成、调剂以及私分，这就不属于法院刑事

审判庭有权管辖的范围了。 至于另一项指控，法院对行贿罪

构成要件中的“不正当利益”的论证也缺乏充分的说服力。

按照法解释学的技法，在本案中审判人员要对喻华峰定罪不

得不采取逻辑推理的如下步骤：第一，收贿方是公务员并且

利用了职务权限；第二，收贿方必须具有明确的贿赂认识；

第三，行贿方为了实现不正当的利益；第四，行贿方不是单

位而是个人。 然而，事实是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社委会委员李

民英在2001年12月退职担任调研员之后，已经失去利用职务



权限的可能性。另外，由于李民英是《南方都市报》创办者

，如果他把所得款项理解为办报成功之后对开拓者的贡献的

酬谢，也并没有过于矫情的地方（至于这样做对不对是另一

层面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有关当事人是否具有明确的

贿赂意识，显然是容许人们质疑的。可见第一步和第二步的

论证并没有落实。 何况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

在1999年发布的关于查处行贿犯罪分子的通知中明确指出“

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范围以违反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为限

度划定，因此，担任本案的审判人员要证明被告人有行贿情

节，还必须举出李民英行为违法的证据。 如果按照广州中级

法院负责人接受记者访谈时所提供的情节，即争取李默许《

南方都市报》每年预收款项记入当年广告收入，以提前领取

奖金，这是否属于“两高”通知所说的违法行为还有待证实

。仅就常识而言，提前领取奖金的行为即使不妥，也是无可

厚非的。从已经披露的事实来看，这样权宜安排的初衷只是

为了解决应收款项不能按时进账的技术性问题，并不能发现

明显的被告人不正当利益。何况喻华峰接手广告部时面对的

是亏损烂摊子，照理不必以行贿的方式来包揽难题。 退一步

说，即使背后有暗盘交易能满足违法性要件，那么，为集体

奖金所进行的私下交涉也应该属于单位行贿的范畴，不能简

单地认定为喻华峰个人行贿。再退一步，即使法官形成了个

人行贿的心证，那么仅凭过账手续的名义为根据就定罪量刑

未免太草率了些吧。由此可见，法律推理的四个步骤都没有

落到实处，行贿罪的指控也难以成立，除非给出更进一步的

有说服力的论证。 鉴于以上分析，我同意许多法学者的主张

，认为本案不足定罪、应该再审。在人民检察院没有提出抗



诉的情况下，被告人有权提出申诉，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当

然，新闻界也应该从这个案件中吸取教训，建立和健全报社

的各种规章制度，提高记者和编辑人员的职业伦理水平，加

强作为社会良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